
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（2015）闵民三(知)初字第1875号

　　原告正途知识产权代理(上海)有限公司，住所地上海市闵行区。

　　法定代表人杨志勇。

　　委托代理人沈红，上海顺盈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　　被告北京黑瞳木摄影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北京市。

　　法定代表人杨新伟。

　　本院受理原告正途知识产权代理(上海)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正途公司)诉被告北京黑

瞳木摄影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黑瞳木公司)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后，被告在

答辩期间向本院提交了管辖异议申请。其认为，该作品的所有人是安徽省天然摄影有限

责任公司(以下简称天然公司)，从现有的已知证据尚不能证明正途公司具有原告资格

，其无权提起民事诉讼。天然公司应当出示与艺人大S和何润东的原始合同，合同内容

应当明确规定天然公司拥有该版权的时限和转让权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

》的规定，本案应当由侵权行为地、被告住所地、作品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，即本案应

移送北京市或安徽省人民法院管辖。

　　本院认为，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&lt;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&gt;的解

释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“信息网络侵权行为实施地包括实施被诉侵权行为的计算机等信

息设备所在地，侵权结果发生地包括被侵权人住所地”。本案中，原告指控被告侵权使

用的摄影作品存在于网络上，属于上述规定中的信息网络侵权案件，故可以由被侵权人

即原告的住所地法院管辖。现查明，原告的住所地位于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XXX号第

2幢2B室，故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。被告关于正途公司不具有原告资格以及要求天然

公司出具相关合同的抗辩，已经属于对实体问题的抗辩，不属于管辖异议的范畴。据此

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十八条、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款、《最高人

民法院关于适用&lt;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&gt;的解释》第二十五条之规定，裁定

如下：

　　驳回被告北京黑瞳木摄影有限公司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。

　　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，由被告北京黑瞳木摄影有限公司负担。

　　如不服本裁定，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

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上海知识产权法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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